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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推動背景

為鼓勵國內產業及早投入溫室氣體減量

行動，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參考國際上相關的

自願減量誘因機制，於 2010年（民國 99年）

以行政規則方式發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溫

室氣體先期專案暨抵換專案推動原則》（簡

稱《推動原則》），以做為「先期專案」（early 

action program）與「溫室氣體抵換專案」

（Taiwan Offset Project，TOP）等制度實施之

依據。無論是先期或是抵換專案，執行單位

能夠透過行政院環保署所規範的申請程序取

得「減量額度」（reduction credits），以做為

自身排放量抵換（emission offset）、自願性

碳中和（carbon neutrality），或售予減量額度

需求者、以抵減排放之用。換言之，這些減

量額度亦是經營實體的資產，具有經濟價值；

行政院環保署即是透過減量額度的核發，一

方面給予排放源及早進行自願減量的誘因、

一方面則是獎勵排放源早期所做的減量努力。

做為本土化溫室氣體管理之依歸，臺灣

於 2015年 7月通過了《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

法》（簡稱《溫管法》）。同年，為給予排

放源執行自願減量的誘因，完整化我國的溫

室氣體管理制度，行政院環保署依據《溫管

法》授權，將《推動原則》改以《溫室氣體

抵換專案管理辦法》（簡稱《管理辦法》）

的形式進行法制上的轉換，並以此法做為臺

灣產業「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相關制度設計

及執行之正式法源（legal foundation）。

經由圖 1可了解《溫管法》與《管理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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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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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演變概況。在《管理辦法》正式核定

後，因應時空背景事實，進行了不同對象申

請條件的調整。例如在《推動原則》時期，

其重要的目的之一，在於獎勵排放源早期所

做的減量努力，因此在產業投入減量行動的

認定上，考量了計入期的追溯（也就是說，

在《推動原則》實施前所做的減量亦可來申

請減量額度）。此一獎勵精神在轉換為《管

理辦法》後亦得以延續。而在 2018年《管理

辦法》的第一次修正中，則是明定在該次修

訂版公告的一年後，受到《溫管法》列為強

制排放申報管制對象已不得再申請「抵換專

案」。另一方面，該次修訂亦納入了「微型

規模抵換專案」（micro-scale）制度；申請

微規模專案者不須再經過完整的「外加性」

（additionality）檢驗程序，只須證明欲申請的

專案本身具備「法規外加性」即可。如此大

幅降低了成案的困難度，也擴大了潛在可參

與的對象。

綜言之，「抵換專案」在臺灣經過超過

十年的執行後，除了扮演獎勵過往減量努力

的角色外，近年更著重於透過減量額度提供

產業進行自願減量之誘因，讓「碳風險管理」

的概念能夠逐漸融入到產業整體的經營管理

策略之中，以降低未來面對相關管制時所可

能造成的衝擊影響。

二、推動成效近況

截止 2022年 2月 28日止，「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溫室氣體減量成效認可審議會」（以

下稱「審議會」）共受理了 123件抵換專案

資料來源：本團隊彙整

圖 1  抵換專案管理辦法核定與修正歷程

2 詳細的案件資訊，可至行政院環保署所建置之「溫室氣體減量抵換資訊平台」上查詢（平台網址：https://
ghgtransaction.epa.gov.tw/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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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申請；其中已通過註冊申請的減量專案

共計 87件 2，預估計入期總減量額度約 6,864

萬 9,949公噸 CO2e。由圖 2可知，目前已通

過註冊之抵換專案以「效能提升類型」、「低

碳燃料轉換」、以「裝設破壞去除設備類型

案件」為數量最大宗者（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022）。

另一方面，行政院環保署於 2018年 12

月 27日修正發布的《管理辦法》中、新增

了「微型規模抵換專案」類別（再生能源總

裝置容量小於 5,000瓩、節電量小於 2,000萬

度 /年或溫室氣體排放量總減量小於 2萬公噸

CO2e /年，下稱微型抵換），放寬了參與的

條件，期能促進各界投入減碳。自微型抵換

制度發布以來，目前共通過 21案微型規模註

冊申請審查。其中仍以「效能提升」類別為

最大宗。微型規模各類別註冊通過案件數可

參考圖 3。

最後在「額度申請」部分，目前已有 25

案已提出申請，其中 21案已經環保署審議會

審查通過，共核發 2,366萬 6,522公噸 CO2e

的減量額度，彙整如表 1。

三、減量成本及額度成本分析

臺灣抵換專案（TOP）推動迄今共通過

86案（統計至 2022年 2月），其中部分案件

在申請時已有提供財務數據，可供做為成本

分析之用。在分析時，本研究採用二種不同

計畫年限的方式來進行成本的計算，並將之

區分為「額度取得成本」與「平均減量成本」。

其中，「額度取得成本」乃是因抵換專

案在額度的取得上有其「計入期」的設定，

資料來源：本團隊彙整。

圖 2  抵換專案通過註冊申請之案件類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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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選擇 10年的固定型、或是 7年一期、

但最多可展延二次的方式來計算。因此，在

計算「額度取得成本」時，乃是以專案總成

本（包含期初投資成本及每年運轉維護成本

總和）除以專案計入期預計可取得之總額度

而得。另一方面，「平均減量成本」的計算

中，在總減量額度的計算上，乃是假設該專

案的設備可以使用達到法定的經濟年限（以

專案提供的數據、或主計處公布之設備耐用

年限表為準），進而計算出該專案預期可達

到的總減量；接著，再將專案總成本除以專

案於經濟年限內之總減量，即得「平均減量

成本」。

依據案件資料的盤點，目前通過註冊申

請的 86案中，共有 63案提供完整或部分的

財務數據；其中具備完整財務數據可供分析

者，則有 52件，可依前述方式分別計算額度

取得成本及平均減量成本 3。

配合前述減量成本計算方式，進行各案

的減量成本分析，結果彙整如表圖 4所示。

整體而言，彙整結果有幾個重點：

（1） 就成本計算結果來說，「額度取得成本」

一致高於「平均減量成本」。主要的原

因，在於目前通過的所有案件，其設備

之經濟耐用年限皆大於專案計入期，因

此採用經濟耐用年限所算出來的預期總

資料來源：本團隊彙整。

圖 3  微型規模抵換專案通過註冊申請之案件類型統計

3 其餘案件多為「微型規模抵換專案」，計畫書中登載了專案期初投資數據，但缺乏每年運轉維護費用的資
料，因此無法支持額度取得成本及平均減量成本之計算。



70 產品停看聽—從碳定價到碳關稅，國際市場的影響與發展

特 別 企 劃

表 1  抵換專案核發額度（統計至 2022年 2月止）

編號 專案名稱
核發之減量額度

（公噸 CO2e）

1 金門縣政府節能燈具及路燈汰換溫室氣體減量專案 60 

2 協四機送風機馬達變頻轉速控制改善計畫 133,007 

3 台灣電力公司 7.03MW級光電廠計畫 36,960 

4 台中發電廠四號機汽機效能提升 169,656 

5 萬松、碧海水力發電溫室氣體抵換專案計畫 420,233 

6 協三機送風機馬達變頻轉速控制改善計畫 88,659 

7 奇美天然氣替代重油抵換專案 103,610 

8 台中發電廠三號機空氣預熱器暨汽機效能提升抵換專案 58,331 

9 中鴻熱軋加熱爐以天然氣替代重油抵換專案 155,112 

10 大潭發電廠天然氣發電計畫抵換專案 18,520,148 

11 中鋼花蓮石料廠運輸模式改變專案計畫 2,273 

12 興達發電廠一號機鍋爐及汽機、控制系統與效能提升抵換專案 67,526 

13 長春人造樹脂 CP2熱媒鍋爐燃料由重油改為天然氣 7,654 

14 大連化學工業熱媒鍋爐燃料修改專案 11,676 

15 東和鋼鐵高雄廠型鋼加熱爐燃料修改 25,169 

16 台北 101大樓停車場採用高效率光源 184 

17 台灣電力公司風力發電計畫（一） 3,814,562 

18 台灣電力公司台中及興達太陽光電計畫 3,449 

19 台灣電力公司台中龍井太陽光電發電計畫 16,944 

20 製程熱媒鍋爐 /加熱爐採低碳燃料 26,974 

21 IEM液鹼蒸發罐更新 4,335 

總計 23,666,522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22），本計畫團隊彙整。



71產品停看聽—從碳定價到碳關稅，國際市場的影響與發展 Sustainabl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Journal / Vol.92

特

別

企

劃

永

續

論

壇

人

物

專

訪

綠

色

工

廠

減量數，亦將大於採用計入期所計算出

之減量數。由於總減量數額為計算單位

成本的分母，因此額度取得成本一致高

於平均減量成本。從投資廠商的決策角

度而言，決定是否進行抵換專案的投

資，事實上以平均減量成本做為檢視依

據更為合宜，因該數據是實務上設備真

正預期可運轉之時間。

（2） 目前通過註冊、具備足夠數據可供進行

分析的案件共可區分為 7大類（如圖 4

所示）。惟須注意的是，即便屬於同一

類別的案件，也會因採用的減量方法學

（methodology）與個案操作條件而令案件

與案件之間的成本數據存在顯著差異。

（3） 一般來說，「效能提升」類型的減量方

法普遍成本較低、或因能源成本的節省

高於投資成本而存在淨效益（因節能所

帶來的能源費用節省可超過投資及運轉

維護成本，目前通過的案件中共有 5件

呈現這種情況）。目前此類型的 15件案

件，平均減量成本為 659元 /噸。

（4） 而「再生能源併網發電」類型普遍減量成

本較高，減量成本的平均值達 6,800元 /

噸（目前可供分析者共有 8案），主要原

因是資料庫中此類型專案的執行時間相

對較早（多半為超過 10年前所執行）、

且是由台電公司執行。當時再生能源的

投資成本仍相對較高，且若是台電執行

的個案，亦沒有躉購的收入，降低了正

面的現金流。近年再生能源成本已大幅

降低，因此再生能源類型減量專案的減

量成本也隨之降低。

（5） 目前通過的案件之中，共有 11案採用

「破壞去除設備」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護署（2022）

圖 4  抵換專案各類別案件平均減量成本與案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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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皆屬「大規模」案件、預期可取得之

減量額度相對較高。平均減量成本散布

於每噸 76元 ~2,140元之間，每噸平均減

量成本為 759元 /噸。

（6） 採用「低碳燃料」的案件，可供分析者有

13件，多為使用天然氣來替換重油以做

為鍋爐燃料之用，平均減量成本為 1,889

元 /噸。

（7） 歸屬「廢棄物回收 +再生能源發電」類

別者有二個案件，主要是先將沼氣回收

後再應用於發電之用，一方面可透過避

免沼氣直接排放於大氣中而減少溫室氣

體，一方面則可用透過發電取代現有電

網之電力，以發揮雙重減量之效果。此

類別的平均減量成本為 903元 /噸。

（8） 在「熱能回收」類別中，可供分析的案

件有二件，主要是製程過程的廢熱及餘

熱回收再利，平均減量成本為 2,803元 /

噸。最後，「運輸模式改變」的案件較

為特別，目前僅有一件，平均減量成本

高達 14,839元 /噸。

四、2021 年減碳環境效益及綠
色經濟帶動效果

抵換專案之實施，除了能夠透過排放減

量為社會整體帶來環境效益（environmental 

benefits）、進而對國家減量目標有所貢獻外，

因執行抵換專案所促成的投資（investment），

預期能夠藉由產業之間的互動關聯性而帶來

正面的經濟影響效果（economic impacts）。

依此，抵換專案之執行，亦呼應《聯合國氣

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脈

絡下、《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PA）

提倡應將資金導向低碳路徑以降低減緩過程

中對經濟活動帶來負面衝擊之原則（United 

Nations，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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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雖然抵換專案無論在溫室氣體環

境目標的貢獻上、或是產業經濟影響效果的

帶動上，都扮演了一個重要的工具性角色；

但國內針對抵換專案執行成效進行討論的研

究並不多見，多半仍聚焦於申請方式及案例

的介紹。至於執行抵換專案所帶來的減量環

境效益、以及產業經濟帶動效果之探討，卻

仍付之闕如。因此，並不容易了解抵換專案

制度推動迄今，如何評估其績效、又績效

為何。為了解決這些技術性問題，行政院環

保署（2016）參考美國環境保護署（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US. 

EPA）所頒布的《經濟分析指引手冊》中之方

法論（US. EPA，2016），建立了抵換專案減

量環境效益與經濟影響效果的評估架構。

在該評估架構中，包含了二個重要衡量

面向，分別是：（1）碳的社會成本（social 

cost of carbon，SCC）（Interagency Working 

Group on Social Cost of Carb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2010；2016；Isacs等人，2016；

OECD，2018；Watkiss，2013）與（2）減量

專案投資所帶來的經濟帶動效果。

基於上述減碳效益方法論之發展，本

研 究 依 循 ISO-14008 的 分 析 流 程（ISO，

2019）、使用 US EPA所公布之 SCC估計結

果配合價值移轉法（value transfer method，

VTM）的概念來進行抵換專案減量環境效益

之評估。使用國際 SCC計算結果進行本土化

之移轉，需要考量物價變化、匯率等相關要

素之調整，方能計算出切合我國情況之單位

減碳效益值。

另一方面，針對抵換專案之投資對於總

體經濟的帶動效果，為合理捕捉因產業之間生

產消費需求之依存互動關係，則使用常用於評

估專案投資經濟影響效果之「投入產出模型」

（input-output model，IO）進行抵換專案投資

之經濟影響效果分析（Miller & Blair，2009；

US EPA，2016；王塗發等人，2020）。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保署（2016）

圖 5  抵換專案執行成效評估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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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分析減量措施投資所帶來的經濟影響

效果及環境減碳效益，必要的投資料包含專

案的投資財務數據及減碳量（在註冊申請階

段為預測量）。此外，此項目聚焦於抵換專

案機制 2021年之執行成效，因此僅將本年度

通過「註冊申請」的案件納入分析範疇。在

上述二個條件交集下，於期中報告進度前，

共有 16件已通過註冊申請之案件可納入本項

目的分析範疇（彙整如表 2）。

依據模擬推估結果，2021年所通過之

16案，其計入期總減量預估為 470,540噸

CO2e。由於 2020年之 SCC估算值折合台幣

約為台幣 365元 /公噸 ~1,888元 /公噸，平均

約為 1,127元 /公噸，將二者相乘可推估得到

此 16案預期能夠帶來之減碳社會環境效益區

間，推算為 171.75百萬元 ~888.38百萬元，

平均值為 530.3百萬元。

另一方面，此 16 案的投資總額共約

2,340.15百萬元，採用投入產出模型進行模

擬，可知此 16案共可帶動總體經濟產值增加

5,920.57百萬元、附加價值增加 2,574.17百萬

元，並支持 2,410人次的就業機會 4。

表 2  2021年通過註冊申請且具財務資料可供分析的案件彙整
專案別 計入期預估總減量（公噸 CO2e） 專案投資成本 (元 )1

1 601,450 538,274,785
2 554,920 17,955,000
3 2,331,190 840,518,282
4 826,497 56,250,000
5 165,530 29,076,840
6 159,050 82,057,605
7 230 1,735,000
8 40 980,000
9 180 22,000,000

10 30 800,000
11 19,967 31,372
12 29,582 2,824
13 4,610 1,114
14 5,728 4,015
15 1,310 5,167
16 4,190 1,352
小計 470,450 2,340,146,796

註1： 僅包含減量專案期初投資成本，不含各年度的運轉維護成本。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22）。

4 此部分在詮釋上乃是為支持專案投資訂單所可能創造的工作需求，在實務上可能由現有雇員來承擔工作、
或透過新聘員工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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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後續制度精進方向

抵換專案於臺灣推動迄今已超過十年，

誠如前述，該制度之執行無論在減碳環境效

益或是投資的經濟帶動效果上，皆有正面效

果。然而，為擴大參與、提升制度成效，仍

有幾個可持續的精進方向。

首先，參考國際各自願減量機制之演化

經驗，申請流程的簡化及標準化，乃是降低

參與成本的一種重要趨勢方向。一些國際自

願減量機制，例如聯合國所建立的「清潔發

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或者是國際獨立機構 Verra所建

立之「核證減排標準」（Voluntary Carbon 

Standard，VCS）等，由於論證及審查過程複

雜，過去經常發生單位減量成本（包括查驗

證成本）高過減量專案所預期能夠帶來的收

益，故目前正在發展越來越多針對外加性分

析的標準化制度，並逐步降低因計畫類別不

同而產生的不確定性，並在查驗證階段儘量

不依賴個別減量專案的特定資訊。簡單而言，

就是朝向簡化流程進行審查。

同樣的情況，亦出現在部分的抵換專案

上。除卻可能帶來節能收益的案件類型外，

大部分的減量專案的投資回收期相對較高；

加上審查過程所須支付的相關成本（包含專

案輔導、查驗證等），導致參與對象的限縮。

也因此，後續的精進方向之一，即是參考國

際上的標準化做法來修正我國制度，以期降

低抵換專案之參與成本。

另一方面，減量額度供需雙方在現行制

度之下，由於缺乏資訊完備的交易媒合平台，

並不容易找到彼此來完成交易。在缺乏交易

的情況下，市場價格訊息不易傳遞，進而降

資料來源：資料彙整自行政院環保署（2022）

圖 6  2021年通過註冊申請案之環境效益與經濟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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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了此一機制原可發揮的誘因效果。職是之

故，建立一個良好的資訊及交易媒合平台，

以降低減量額度供需雙方之交易成本（包

含尋價及議價成本），將是一個必要的精進

方向。

除了前述由成本角度著眼的改進建議之

外，在擴大參與的目標上，也可由廣宣面向

來促進。在過往執行之初，考量到通常是大

排放源較能跨越抵換專案本身所具備的成本

門檻，因此制度推廣的對象，主要聚焦於規

模較大的排放源。然而也因為如此，目前許

多規模較小的排放源（例如中小企業），即

便具備減量潛力、但在缺乏抵換專案的相關

資訊下、亦無法透過此一誘因機制來促進減

量。為改進此情況，後續亦建議透過廣宣及

制度說明會之辦理，讓更多具備減量潛力之

排放源了解抵換專案，以擴大此制度所能帶

來的減量效果。

第二個面向，則是涉及如何透過政策工

具組合（policy mix）來重新定位抵換專案

的問題。在機制設計原理上，抵換專案通常

是強制性碳定價—包含總量管制排放交易

（emission trading scheme，ETS）或是碳環境

稅費（carbon levy）的補充機制。當受管制對

象無法在強制性制度下取得足夠的遵約所須

條件時，則可使用抵換專案所產生的減量額

度來達成遵約要求，以降低達成目標所須的

成本。在這種設計邏輯下，減量額度的市場

需求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確保，如此方可降

低減量額度市場價格的不確定性。在臺灣的

現況之下，由於缺乏強制性的碳定價制度，

因此對於減量額度的需求也相對較為不明（目

前主要仰賴環評過程賦予開發業者的減量承

諾），不利於減量額度市場的有效運作、進

而影響了潛在參與者投入抵換專案的意願。

也因此，另一個潛在的制度精進方向，

即是建議回歸抵換機制初始設計精神，以「範

疇互補」做為後續與碳定價機制互動之原則。

亦即，執行抵換專案所取得之減量額度，其

用途建議增加可用於碳定價機制遵約之抵換

之用 (例：抵扣碳費、抵減總量管制下的排放

量），以增加此機制之執行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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